財物遺失、毀損或意外事故處理流程表














注意事項：
· 財產及消耗品屬於管制物品，請管理教師加強管理！

· 請管理教師務必慎重其事，以釐清相關責任保護自我！
發現財物遺失、毀損或�意外事故





保留現場完整、相關人員在場。立即通知設備組拍照存證





屬於遺失、偷竊�事件立即請總務處報案





財物保管或使用人會同設備組提出書面報告





召開檢討會議釐清相關責任，�並擬具體處理意見





簽報機關首長裁示、並呈報相關主管機關








